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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3831.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

厅关于办理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确认书有关事

项的通知（发改办外资[2006]408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： 为适应投资

体制改革的要求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

的通知》（国发[1997]37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

决定》（国发[2004]20号）、《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

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8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现就办理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（以下

简称国外贷款项目）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》

（以下简称项目确认书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属国务院

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、核准的国外贷款项目，由国家发展

改革委负责出具项目确认书。地方审批、核准或备案的国外

贷款项目，由省级（即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

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发展改革委负责出具项目确认书。 二

、项目单位办理项目确认书，应在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批复之

后、项目进口设备之前，按规定程序向省级发展改革委提出

书面申请，并附以下材料： （一）项目审批、核准或者备案

文件； （二）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批复文件； （三）进口设备

中标通知书； （四）进口设备清单； （五）项目单位与国内

银行签订的外国政府贷款转贷协议； （六）其他需要说明和

提供的材料（外国政府贷款项目须附项目商务合同）。 应由



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项目确认书的国外贷款项目，由省级发

展改革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申请。 计划单列企业集

团、中央管理企业办理项目确认书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

出书面申请。 三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依据国家发展改革

委批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文件及

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出具项目确认书。 省级发展改革委依据国

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出具项目确认书，并

同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